
臺北市政府 105.07.18.  府訴二字第 10509103000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

訴 願 代 理 人　○○○律師

訴 願 代 理 人　○○○律師

原 處 分 機 關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訴願人因違反菸害防制法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民國 105年 4月 28日北市衛健字第 105312469

00號裁處書，提起訴願，本府決定如下：

　　主文

訴願駁回。

　　事實

訴願人經核准經營菸類輸入業等，委託案外人○○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公司）就○○（

○○）香菸產品（下稱系爭菸品）進行市場調查以瞭解香菸消費者對系爭菸品之產品概念與

接受度，經民眾錄影檢舉○○公司辦理之市場調查活動，疑有以填寫問卷、供不特定民眾試

抽系爭菸品之情事。原處分機關乃函請該公司就其受訴願人委託辦理菸品試抽品嚐會、該公

司疑有違反菸害防制法等情陳述意見，嗣於民國（下同）104 年 11月 26日訪談該公司之受託

人○○○並作成調查紀錄表，據其表示該公司係受訴願人委託針對吸菸者進行市場調查，為

合法市場研究行為，並提報陳述意見書予原處分機關。嗣原處分機關於 105年 3月 7日通知訴

願人書面陳述意見，經訴願人於 105年 3月 18日（收件日）書面陳述意見表示，其係委託○○

公司就訴願人經銷之系爭菸品進行市場調查研究與分析，未曾委託該公司辦理任何菸品試抽

品嚐會，無菸品促銷行為。案經原處分機關審認訴願人委託○○公司以菸品口味試抽、菸品

包裝觸摸等方式，達到對不特定之消費者推銷或促進菸品使用之目的，違反菸害防制法第 9

條第 8款規定，爰依同法第 26條第 1項及臺北市政府衛生局處理違反菸害防制法事件統一裁罰

基準第 3點規定，以 105年 4月 28日北市衛健字第 10531246900號裁處書處訴願人新臺幣（下

同

）500萬元罰鍰。該裁處書於 105年 5月 3日送達，訴願人不服，於 105年 5月 17日向本府提

起訴

願，6月 27日補充訴願理由，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

　　理由

一、按菸害防制法第 1條規定：「為防制菸害，維護國民健康，特制定本法；本法未規定者

　　，適用其他法令之規定。」第 2條規定：「本法用詞定義如下：......四、菸品廣告：



　　指以任何形式之商業宣傳、促銷、建議或行動，其直接或間接之目的或效果在於對不特

　　定之消費者推銷或促進菸品使用。」第 3條規定：「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直轄

　　市為直轄市政府......。」第 9條第 8款規定：「促銷菸品或為菸品廣告，不得以下列方

　　式為之：......八、以茶會、餐會、說明會、品嚐會、演唱會、演講會、體育或公益等

　　活動，或其他類似方式為宣傳。」第 26條第 1項規定：「製造或輸入業者，違反第九條

　　各款規定者，處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上二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鍰，並按次連續處罰。」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處理違反菸害防制法事件統一裁罰基準第 3點規定：「本局處理違反

　　菸害防制法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如下表：（節錄）」

　　┌───────┬───────────────────────────┐

　　│項次　　　　　│4　　　　　　　　　　　　　　　　　　　　　　　　　　 │

　　├───────┼───────────────────────────┤

　　│違反事實　　　│以本法第 9條各款方式促銷菸品或為菸品廣告者。　　　　　 │

　　├───────┼───────────────────────────┤

　　│法規依據　　　│第 9條　　　　　　　　　　　　　　　　　　　　　　　　 │

　　│　　　　　　　│第 26條　　　　　　　　　　　　　　　　　　　　　　　　│

　　├───────┼───────────────────────────┤

　　│法定罰鍰額度或│1.製造或輸入業者：處 500萬元以上 2,500萬元以下罰鍰，並按│

　　│其他處罰　　　│　次連續處罰……。　　　　　　　　　　　　　　　　　　│

　　├───────┼───────────────────────────┤

　　│ 統一裁罰基準 │1.第 1次處罰鍰 500萬元至 1,500萬元，各條款每增加 1件違規事│

　　│　　　　　　　│　實加罰 100萬元整……。　　　　　　　　　　　　　　　 │

　　└───────┴───────────────────────────┘

　　行政院衛生署（現改制為行政院衛生福利部，下稱前衛生署）95年 5月 29日署授國字第 0

　　950700337 號函釋：「......有關『......市調公司舉辦菸品市調會』是否違反菸害防

　　制法之疑義......查菸品市場調查活動是否違反菸害防制法（以下稱本法）第 9條之規

　　定，應就該活動是否該當第 9條第 1款各款之要件而認定。具體個案判定時，宜就該市場

　　調查計畫，包括母群體、抽樣、調查方式、調查內容、訪問數量、舉辦頻率及其他附隨

　　之行為等，與其所欲蒐集之市場資訊是否相關聯且必要，作為判斷之依據，以防杜『假

　　市調真促銷廣告』之違法行為發生；如業者以調查產品包裝為目的，卻於調查時分發特

　　定品牌菸品，或以調查產品接受度為名義，但實則為特定品牌作廣告促銷，甚或聲稱進

　　行市場調查，卻無任何實施計畫而長期不斷散佈菸品品牌訊息，則應視其具體情況依第

　　9條第 1款各款予以處罰......。」



　　臺北市政府 94年 2月 24日府衛企字第 09404404400號公告：「主旨：公告修正......有

關

　　本府主管衛生業務委任事項，自即日起生效......公告事項：......六、本府將下列業

　　務委任本府衛生局，以該局名義執行之：......（五）菸害防制法中有關本府權限事項

　　......。」

二、 本件訴願及補充理由略以：

（一）菸害防制法第 26條規範之處罰客體，乃針對具體個案中違反菸害防制法第 9條規範之

　　　行為人，依該行為人該當違法促銷或廣告特定品項菸品之製造或輸入業者、或其他業

　　　別者，而區別應課罰鍰金額。訴願人並未從事菸品製造，並非系爭菸品之製造商，僅

　　　為經銷商，且系爭菸品係在臺灣製造，並非國外輸入，系爭菸品並無輸入業者，訴願

　　　人顯非菸害防制法第 26條第 1項所規範受處罰之對象，原處分有適用法規錯誤之違法

　　　。

（二）依前衛生署 95年 5月 29日署授國字第 0950700337號函釋意旨，菸害防制法並未禁止

菸

　　　品業者就菸品進行市場調查；訴願人委託○○公司就系爭菸品進行市場資訊的研究與

　　　分析，未曾委託舉辦任何菸品促銷活動；依雙方合約書約定內容，本次調查係為瞭解

　　　消費者對系爭菸品整體產品概念、產品包裝與價格接受度的看法，調查內容包含對受

　　　測者進行 10分鐘左右的問卷，進行影片觀看、香菸口味試抽或菸品包裝觸摸等，與本

　　　次所欲蒐集之市場資訊確屬相關聯且必要；訴願人依約須提供 1萬份系爭菸品作為市

　　　場調查訪談樣品使用，受測者須同意接受訪談才會提供系爭菸品予受測者，無隨機無

　　　償提供予任何不特定受測者之情事。訴願人主觀上並無藉由市場調查促銷菸品之故意

　　　或過失，無違反菸害防制法第 9條第 8款規定。請撤銷原處分。

三、查訴願人委託○○公司就系爭菸品辦理之市場調查，調查內容包含系爭菸品試抽、系爭

　　菸品包裝觸摸等方式之事實，有錄影光碟 1片、原處分機關 104年 11月 26日調查紀錄表

、

　　○○公司 104年 11月 25日陳述意見書等影本附卷可稽。是原處分機關審認訴願人委託○

　　○公司以上開方式，達到對不特定消費者推銷或促進系爭菸品使用之目的而裁處訴願人

　　罰鍰，自屬有據。

四、至訴願人主張系爭菸品係在臺灣製造，系爭菸品並無輸入業者，訴願人顯非菸害防制法

　　第 26條第 1項規定受處罰之對象；且訴願人委託○○公司就系爭菸品進行市場資訊的研

　　究與分析，未曾委託舉辦任何菸品促銷活動；調查內容包含對受測者進行約 10分鐘的問

　　卷，進行影片觀看、香菸口味試抽或菸品包裝觸摸等，與本次所欲蒐集之市場資訊確屬

　　相關聯且必要，無隨機無償提供予任何不特定受測者之情事，訴願人主觀上並無藉由市



　　場調查促銷菸品之故意或過失云云。經查：

（一）按菸害防制法第 9條第 8款及第 26條第 1項規定：「促銷菸品或為菸品廣告，不得以

下

　　　列方式為之：......八、以茶會、餐會、說明會、品嚐會、演唱會、演講會、體育或

　　　公益等活動，或其他類似方式為宣傳。」「製造或輸入業者，違反第九條各款規定者

　　　，處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上二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鍰，並按次連續處罰。」依菸害防制法

　　　第 26條第 1項規定之立法意旨，對菸類輸入業者科予違反菸害防制法第 9條各款規定較

　　　重之罰則，實乃基於菸類輸入業者所具之知識或能力較一般人為高而有與其他行為主

　　　體區別之必要（法務部 103年 5月 2日法律字第 10303505490號函釋意旨參照）；且就

該

　　　條項之文義觀之，並未限制輸入業者須就其所輸入之菸品為促銷或菸品廣告始有該條

　　　之適用。查本件訴願人為菸品輸入業者，有訴願人 102年至 105年菸品輸入資料、菸酒

　　　業者資料查詢（訴願人之菸類進口執照號碼『台財庫菸酒進 xxxxxxxxxxxxxx』）等影

　　　本附卷可稽；是依上開說明，訴願人應為菸害防制法第 26條第 1項之規範對象。又訴

　　　願人就其非屬菸害防制法第 26條第 1項之規範對象一節，既未提出具體可採之證據供

　　　核，自難遽對其為有利之認定。

（二）次按政府為防制菸害，維護國民健康，乃制定菸害防制法；製造或輸入業者不得以說

　　　明會、品嚐會等活動或其他類似方式等促銷菸品或為菸品廣告，違者，處 500萬元以

　　　上 2,500萬元以下罰鍰，揆諸菸害防制法第 1條、第 9條第 8款及第 26條第 1項規定

自明

　　　。依上開規定之立法意旨，係為杜絕以假借舉辦試抽等方式進行菸品宣傳行銷或藉以

　　　提升菸品形象，直接或間接達到廣告之目的；是以，倘菸商從事菸品市場調查之方式

　　　包含以品嚐菸品等方式為之，而其活動之目的或效果在於促銷菸品或為菸品廣告，不

　　　論係採直接或間接訴求方式，均與上開規定之立法意旨相悖，非法之所許（最高行政

　　　法院 105年度判字第 209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本件依卷附 104年 7月 6日系爭菸品「

香

　　　煙消費者意見調查」書面所載，○○公司受訴願人委託就系爭菸品進行市場調查，該

　　　調查之目的係為瞭解香菸消費者對系爭菸品之產品概念與接受度，調查方式係對受測

　　　者進行約 10分鐘之訪談並輔以系爭菸品概念圖示、測試產品即 1萬包系爭菸品；復查

　　　依卷附錄影光碟內容，○○公司舉辦系爭菸品市場調查之現場人員，有提供受測者系

　　　爭菸品試抽，並詢問品嚐系爭菸品者是否有感受到 3種味道，並提供系爭菸品包裝觸

　　　摸；另依卷附○○公司 104年 11月 25日陳述意見書記載略以：「......本次調查內容

　　　主要在瞭解消費者對『○○』（○○）菸品的產品概念、產品包裝設計、口味......



　　　等面向，調查工作進行係對受訪者進行約 10分鐘左右的問卷，附隨進行影片觀看、香

　　　菸口味試抽或菸品包裝觸摸等......。」訴願人亦自承依其與○○公司之上開意見調

　　　查書之約定內容，本次調查內容包含系爭菸品口味試抽或菸品包裝觸摸等；足徵系爭

　　　菸品之市場調查方式包含系爭菸品試抽及系爭菸品包裝觸摸。據此，本件○○公司受

　　　訴願人委託所辦之系爭菸品市場調查，既有以提供不特定消費者就系爭菸品之口味試

　　　抽、菸品包裝碰觸等方式為之，則難謂無以市場調查時分發特定品牌菸品即系爭菸品

　　　，致促銷菸品或為菸品廣告之目的或效果。是原處分機關依前衛生署 95年 5月 29日署

　　　授國字第 0950700337號函釋意旨，審認訴願人委託○○公司以系爭菸品口味試抽、菸

　　　品包裝觸摸等方式，直接或間接達到推銷或促進菸品使用之目的，違反菸害防制法第

　　　9條第 8款規定，堪予認定。另查，本件系爭菸品市場調查之目的係為瞭解一般香菸消

　　　費者對於系爭菸品之產品概念及接受度，則以系爭菸品試抽、包裝觸摸之方式，與上

　　　開市調目的是否相關聯？退步言之，縱該等方式可達上開市調目的，依一般市場調查

　　　可能之調查手段觀之，本件尚難謂非以該等方式即無從達成上開市調目的；是訴願人

　　　主張系爭菸品之市場調查內容與所欲蒐集之市場資訊屬相關聯且必要等語，尚難採憑

　　　。

（三）末查，○○公司就系爭菸品進行市場調查之方式係對受測者進行約 10分鐘之訪談並輔

　　　以系爭菸品概念圖示、測試產品即 1萬包系爭菸品，亦即包括系爭菸品之測試、使用

　　　，有 104年 7月 6日系爭菸品「香煙消費者意見調查」書面影本附卷可憑；訴願人對系

　　　爭菸品之調查方式包含供消費者試抽品嚐等情難諉為不知，則訴願人對於上開方式可

　　　能達到對不特定消費者推銷或促進菸品使用之效果或目的，縱無故意，亦難謂無過失

　　　；是訴願人主張其主觀上並無藉由市場調查促銷菸品之故意或過失、無違反菸害防制

　　　法第 9條第 8款規定等語，尚難採憑。訴願主張各節，均不足採。從而，原處分機關依

　　　前揭規定及裁罰基準，處訴願人 500萬元罰鍰，並無不合，原處分應予維持。

五、另關於訴願人申請停止原處分執行一節，經審酌並無訴願法第 93條第 2項規定得停止執

　　行情事，並無停止執行之必要，併予指明。

六、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楊　芳　玲

　　　　　　　　　　　　　　　　　　　　　　　　　　　　　　　　委員　張　慕　貞

　　　　　　　　　　　　　　　　　　　　　　　　　　　　　　　　委員　劉　宗　德

　　　　　　　　　　　　　　　　　　　　　　　　　　　　　　　　委員　紀　聰　吉

　　　　　　　　　　　　　　　　　　　　　　　　　　　　　　　　委員　戴　東　麗

　　　　　　　　　　　　　　　　　　　　　　　　　　　　　　　　委員　柯　格　鐘

　　　　　　　　　　　　　　　　　　　　　　　　　　　　　　　　委員　葉　建　廷



　　　　　　　　　　　　　　　　　　　　　　　　　　　　　　　　委員　范　文　清

　　　　　　　　　　　　　　　　　　　　　　　　　　　　　　　　委員　王　韻　茹

　　　　　　　　　　　　　　　　　　　　　　　　　　　　　　　　委員　傅　玲　靜

中華民國　　　　　105　　　　　 年　　　　　7　　　　 月　　　　　18　　　　　日

　　　　　　　　　　　　　　　　　　　　　　　　　　　　　　　　市長　柯文哲

　　　　　　　　　　　　　　　　　　　　　　　　　　　　　法務局局長　楊芳玲決行

如對本決定不服者，得於本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

訟。（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北市士林區文林路 725號）


